始兴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
（2024—2030年）（征求意见稿）
解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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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与目的
2013年10月8日，国务院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3年11月11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编制畜牧业发展规划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规定畜牧业发展规划应当统筹考虑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要求，合理布局，科学确定畜禽养殖的品种、规模、总量；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应当统筹考虑生产布局，明确污染防治目标、任务、重点区域、设施建设及防治措施。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加强产地环境保护治理，深入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快发展种养有机结合的循环农业等规划目标，形成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的主要绿色循环发展理念。2021年10月14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21〕465号），指导各地科学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2022年，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2〕82号），要求各级生态环境、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指南》有关要求，科学有序推动规划编制工作，各畜牧大县应于2022年底前完成。
近年来，始兴县禽畜养殖业的迅速发展，既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又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始兴县畜禽养殖业地区畜禽养殖布局不够合理、种养结合程度不高等问题，区域生态环境仍受到一定威胁。根据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韶关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转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韶环〔2022〕13号），始兴县不属于畜禽养殖大县，要求2024年底前完成该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工作。
为深入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有效开展始兴县的畜禽养殖业的污染防治工作，保护水体和自然生态环境，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实现畜禽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深入推进始兴县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必须强化规划政策引导，加大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力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始兴县实际情况，亟须加快编制《始兴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4—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指导始兴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全力推进建设经济社会发达、社会管理创新，环境健康宜居的生态始兴、美丽始兴的进程。
[bookmark: _Toc21506]二、规划范围和期限
[bookmark: _Toc25314]（一）规划范围
[bookmark: _Toc25718]项目规划范围为始兴县辖区范围内太平镇、马市镇、顿岗镇、罗坝镇、城南镇、沈所镇、司前镇、隘子镇、澄江镇9个镇和深渡水瑶族乡，规划面积为2131km2。
（二）规划期限
规划基准年为2023年，规划期限为2024—2030年，其中近期规划为2024—2025年，中远期规划为2026—2030年。
三、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29637]（一）总体目标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规划的总体目标：以始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三线一单’管控要求”、城市总体规划和其他规划为基础、依据和引导，大力倡导发展生态养殖业，因地制宜地建设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利用设施，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从而促进畜禽养殖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逐步完善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收集、处理系统，加快高效生态养殖业的建设，逐步实现畜禽养殖污染物的资源化利用，确保县域主要河流水质良好和饮用水安全。
[bookmark: _Toc21405]（二）阶段目标
（1）2024-2025目标和指标
到2025年始兴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大于等于80%，畜禽尸体处理处置率为100%，畜禽尸体处理处置率为100%，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大于等于97%，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设率、达标排放的畜禽规模养殖场自行监测覆盖率和畜禽养殖规模化率控制在国家、省和市下达指标要求。
（2）2026-2030目标和指标
到2030年始兴县畜禽尸体处理处置率为10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设率、达标排放的畜禽规模养殖场自行监测覆盖率及畜禽养殖规模化率控制在国家、省和市下达指标要求。
4、 [bookmark: _Toc27262][bookmark: _Toc10100]重点工程项目概算与资金筹措
[bookmark: _Toc15166]（一）项目投资概算
为顺利完成始兴县规划目标，始兴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 （2024—2030年）规划重点项目8个，项目总投资为13885万元；其中污染源防治类项目2个，投资估算45万元；污染源治理类项目1个，投资估算2000万元；综合利用类项目2个，投资估算9500万元；田间配套设施建设工程1个，投资2000万元；监管体系建设项目2个，投资340万。
[bookmark: _Toc27791]（二）资金筹措
通过现有环保和涉农财政资金渠道，逐步加大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投入，充分运用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手段，吸引地方和社会资金投入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在始兴县逐步加大投入的同时，各镇要结合实际，采取财政补贴、业主自筹、社会投入等多种方式，加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资金支持。通过拓宽资金渠道，加强资金整合，逐步建立各级财政、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非经营性项目的投资主体可由政府承担，资金来源以政府财政收入为主，按政府投资运作模式进行；经营性项目则可以由企业和社会投资，资金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
5、 [bookmark: _Toc27778]效益分析和拟解决问题
[bookmark: _Toc25381]本规划的编制有利于加强对始兴县畜禽养殖业的环境监管和工作指导，建立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体系，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纳入本地区环境保护规划中，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有利于在制定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时，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使规模化养殖场基本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有利于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措施，结合生态农业建设及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发展，实行综合利用优先，资源化、无害化和减量化的原则，推行清洁生产，不断提高畜禽养殖管理和污染防治水平；有利于当地生态环境改善，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始兴县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效益
规划实施后，能够有效推进始兴县畜禽养殖行业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带动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舍弃落后养殖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始兴县畜禽养殖产业优质发展、企业增收和农民富裕。同时，在落实严格环境准入、强化污染源头管控、加强技术引导示范、推行清洁养殖方式等措施的同时，也将促进畜禽养殖业的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引导产业生态化、规模化、集约化转型，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机肥生产、沼气能源工程建设，将促进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产业链有效延伸，提高农产品品质和价值，提升产业综合效益，拓宽创收渠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带动农民致富。
[bookmark: _Toc17721]（二）环境效益
规划各项重点工程的实施，能够提升始兴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养殖污染物通过治理和综合利用，实现各类污染物减排，推进环境质量改善。通过实施规模化养殖场（户）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进程，减少污染物排放，通过环境准入和倒逼作用，消灭粪污直排和场外丢弃，能够有效改善区域水体环境、空气环境。
各类政策补贴和技术示范工程将继续发挥积极的引导、带动和辐射作用，提高养殖企业和养殖户自发治污减排的积极性，促进畜禽养殖业污染减排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巩固减排工作成效。
通过统筹安排、合理布局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项目，促进畜禽养殖产生的氮、磷等物质转化及吸收利用，能够在全区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和区域有效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有效减少营养物质进入水体，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达到控制面源污染的目的。
[bookmark: _Toc4278]（三）社会效益
通过推进现有养殖场（户）防治措施的升级改造，散养户进入规模养殖小区或污染物（沼液）第三方运输，发挥废弃物统一收集、集中处理的环境成效，农村地区粪便乱堆、污水乱排的现象有所改观，村容村貌得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得到提高。通过依法划定禁养区并强化污染防治，对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域进行重点整治，将有效提升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农村居民健康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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